


书书书

国际刑事法院通论
钱怀瑜 著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国际刑事法院通论 /钱怀瑜著． —西安: 陕西人
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24 － 09120 － 5

Ⅰ. ①国… Ⅱ. ①钱…Ⅲ. ①国际刑法—国际法院—
研究 Ⅳ. ①D81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09) 第 178811 号


国际刑事法院通论

作 者 钱怀瑜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32 开 1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42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120 － 5
定 价 30. 00 元



自 序

国际刑事法院在经历万般曲折之后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史上最
具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的建立体现了人类追求 “世界和平、安全
和福祉”的崇高理想，体现了结束有罪不罚文化、严惩“整个国际
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决心使 “最严重犯罪”的罪犯 “不再逍
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的良好夙愿和价值观。国际刑
事法院的实际运作，是国际社会为实现这种理想、夙愿和价值所迈
出的第一步。

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是 21 世纪初国际和平与人权事业发展史
上的重大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西方许多国家批准并
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其学者们纷纷加入研究之列，著书
立说。但是，在中国，这一重大事件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不只
是普通公民很少关注，就是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专业人士也很少
关注，这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维护国际和
平与人权事业发展责任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与正在冉冉升起的世
界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或许这与中国尚未批准并加入罗马规
约有关，或许与中国长期以来重国内建设、轻视国际关系有关，或
许与轻视人权的传统习惯有关。但我觉得，没有适合普通大众阅读
的书籍，普通大众不了解国际和平与国际人权事业的现状也是重要
的原因之一。向中国的普通大众介绍国际和平与人权事业发展的这
一最新成就，并使他们能有兴趣关注和平与人权，向他们普及国际
刑法知识，就是这本图书出版的动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上升阶
段，特别是司法改革处于关键时期，介绍国际刑事法院的组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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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审判、适用的法律等等内容，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人的写作动机之一。

我对国际和平和人权事业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
时，我开始给政治教育系的学生讲授政治学和国际法学，对于国际
关系、对于战争法、对于人权等等觉得非常重要但却懵懵懂懂。那
时的世界正在经历着重大国际关系的调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世界范围内战乱频仍，种族屠杀时有发生，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和
评论了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索马里、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
战争和人道灾难，教学的需要和本身的兴趣使我开始对国际关系、
国际法进行深入地学习和思考，并收集了这方面一些资料，曾产生
了写文章和出书的冲动，但实在由于才疏学浅，国际关系和国际法
律极其复杂，始终无处着手，未能如愿。但是，在前南斯拉夫、卢
旺达、民主刚果共和国、苏丹等国境内发生的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事
件曾长期吸引我的眼球，使我开始对国际刑法产生兴趣，以至有今
天这一成果的问世。

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反思与反省的世纪! 一方
面，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盛带给人类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类却无法阻止因利益争端引发的无休止
的战争和各式各样的屠杀，人性的野蛮和残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约 2000 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
约 6000 万人死亡。第三次世界大战庆幸没有爆发，但冷战时期核
威慑的阴霾至今未能散去，人类头上还悬挂着上万颗能够毁灭地球
数十遍的核弹，而全世界经年累月发生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乱和
屠杀死亡的总人数何止于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一些国家的政
府，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至今不愿彻底的反省，甚至像祭
拜神仙祭拜英雄一样祭拜战犯的亡灵 ( 如日本小泉政府) 。除国际
性武装冲突外，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一些国家的叛乱组织甚至将
天真无邪的儿童训练成了冷酷无情的强奸犯和荷枪实弹的杀人魔，
在暴行发生后，十恶不赦的罪犯往往不受惩罚。正如有人所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有罪不罚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杀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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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杀死 10 万人或 100 万人更容易受到审判”。为了有效惩罚践踏
人类尊严的暴行，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非常支持国际刑事法
院的建立。他曾指出: “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差不多自联合国
成立以来，联合国大会就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来
起诉和审判灭绝种族罪等罪行的责任人。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骇人事件，如集中营、残酷暴行、灭绝、大屠
杀等，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它们却发生了: 在柬埔寨，在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卢旺达。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就是 90 年代，

告诉我们，人类作恶的能力没有极限。‘种族灭绝’，即以种族或民
族为理由的毁灭整个民族的行为，如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词语。

这个令人发指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
应。”① 21 世纪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 国际刑事法院———顺应历史潮流诞生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问
世，给人类带来了希望，昔日践踏人权的骇人暴行在国内不受惩
罚、逍遥法外的现象，将有可能一去不复返。

但是，中国对国际刑法的研究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对国际
刑事审判机构，尤其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研究属于薄弱环节。目
前，除了参加《罗马规约》谈判的政治家和学术精英外，相关领域
的其他人大多对国际刑事法院尚停留于认识和理解阶段。所以，笔
者期望能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做更加全面更加具
体的论述，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对有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有句古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生活在这个环球的人们，都有责任思考人类如何美好的生活，都有
责任呵护国际和平和人权事业。子曰: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
至矣。”我极其强烈地希望: 所有的犯罪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

使地球从此没有战争，人类永远不犯杀人的罪行。这本书的出版，

不只是对自我学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感悟的总结，而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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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更多的人藉此关注国际和平、人道与人权事业，共同推动属于全
人类的这一高尚事业的蓬勃发展。

钱怀瑜
2009 年 6 月于渭南河洲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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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建立国际刑事司法
机构的早期努力

第一节 人类建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早期活动

有了私有制度、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之后，战争与和平、杀戮
与人权保障就相伴而生。人类追究战争罪行和屠杀罪行的活动也由
此展开。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活动及努力

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律主要是从西方社会产生和形成的，有据可
查的起诉战争罪犯的活动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早期的战争法和战争
习惯法可以在古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不过，这
些早期历史上对战争罪行的起诉都是在国内法庭进行的。那时，对
国际战争犯罪的法律追究几乎不可能，除非一方战胜，另一方战
败，战胜方追究战败方的责任，但那也是国内法院的审判活动。那
些应对战争罪负刑事责任而掌握着国家实权的人物，罪行再大，国
内法院也无能为力，其公正性自不待言。国际刑法的第一次有记载
的实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 1268 年，那一年，在那不勒斯进行了
对发动非正义战争的起诉。被告康拉丁·冯·豪恩斯达芬 ( Conrad-
invon Hohenstafen) 因发动非正义战争被判处死刑。1474 年，在德
国的布赖阿赫，由来自德意志和瑞士的 27 名法官组成了一个临时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一名叫做彼得·冯·哈根巴赫 ( Peter Von
Hagenbach) 的罪犯，法庭指控他在占领博尔干地公国的布瑞撒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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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时犯有谋杀、强奸和违反“上帝与人类法律”的其他罪行。审判
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主审法官是奥地利人。

但是，1684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诞生，该和约中确立了国家主
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却没有关于如何追究国际战争罪行的约
定，在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遮挡下，追究国际战争犯罪的
活动就此终止。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再没有发生审判国际战犯的活
动。殖民主义的战争和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利益的帝国主义战乱愈
演愈烈，屠杀、灭绝、残害被压迫国家人民、民族、种族、教徒的
现象甚嚣尘上，国际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种
情况下，关于追究国际国内战争罪行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犯罪的国际
起诉的呼声再起。在目睹了 1870 年普法战争交战双方的惨状后，

瑞士人古斯塔夫·莫耶尼尔 ( Gustav Mnnier) 于 1872 年提出建立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以惩罚违反 1864 年《日内瓦公约》、犯有严
重罪行的人。他是近代第一个提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人。但因曲
高和寡，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此不感兴趣，许多国际人道主
义法的专家都批评该建议缺少现实的可行性，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
事搁浅了。①

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公约》是第一个对战争法进行全面
编纂的国际条约集。它们包括了一系列重要的关于保护平民人口的
规定。其中 1907 年 《海牙第四公约》的附件 《条例》第 46 条对
“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人的生命，私有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

等方面作了保护性规定。《海牙公约》序言部分承认该公约的规定
并不全面，但保证“在没有一部更全面的战争法的法典出台之前，
各国居民和交战各方应在万国法各项原则的保护之下，并遵守万国
法各项原则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和原则均出自于各文明国家已经
确立的惯例，源于人道主义法以及受到公共良知的支配。这就是著
名的“马尔顿斯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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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国际条约，《海牙公约》制定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国家
承担违反战争法的义务和责任，而并非让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
《海牙公约》只宣布了一些行为为非法行为，而不是犯罪。然而在
短短的几年之后， 《海牙公约》就成为战争罪行法的渊源。1913
年，为调查在巴尔干战争中所犯的残酷罪行，卡内基基金会 ( Car-
negie Foundation) 建立了第一个非政府性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其调查报告中运用了《海牙公约》的规定作为其设定战争罪的基
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调查同盟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而由战胜
国同盟建立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也同样运用了 《海牙公
约》中的规定作为衡量战争犯罪的法律依据。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建立国际刑事司法
机构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使国际社会强烈要求惩罚威廉二世
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惩罚在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战争罪行，特别
是要求惩罚 1915 年奥特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的
呼声很高。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及其他各参战国签订了
《凡尔赛和约》 ( 《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决定成立军事法
庭，以审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战犯，国际社会开始了建
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
《凡尔赛条约》以及《对土耳其和约》均规定，根据 《凡尔赛

条约》第 227 条要对威廉二世进行起诉; 根据第 228 和 229 条规定
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 以及根据对土和约的规定对负有责任的土耳
其官员进行审判。

但是，荷兰拒绝将德皇引渡给协约国。德国最高法院在莱比锡
开始对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国内审判。尽管
莱比锡审判对国际刑法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是以莱比锡国内审判替
代国际审判而带来的最终法律结果是对战犯的大赦。协约国在洛桑
条约中放弃了个人应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种族灭绝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的实施，同意以该条约替代先前的 《对土和约》，并在条约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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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赦宣言”，规定对所有在 1914 年 8 月 1 日至 1922 年 11 月 20
日犯有罪行的人给予大赦。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应受到起诉的犯有战
争罪行的所有嫌疑人给予大赦。

显然，莱比锡审判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它最终
因协约国对审判的消极态度乃至放弃审判而致使审判丧失公正性，
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逍遥法外。但它毕竟开创了近代史上国
际社会以法律为依据对战犯进行正式审判的先例。

虽然这些最初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尝试没有成功，但是这些
努力激励了许多国际律师界人士，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对此投入了
极大的关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20 年 1 月，国际联盟 ( 以下简
称国联) 正式成立。同年 2 月 13 日，国联行政院组建了一个法学
家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 14 条起草 《常
设国际法院规约》。法学家咨询委员会在 7 月 13 日的内部会议上还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包括四点，即在建立常设国际法院的同
时，再设立一个单独的并与其平行的、审判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的
国际高级法院， “以审判违反国际公共秩序和普遍的万国法的罪
行”; 法官应依照常设仲裁法院的方式由缔约国选举; 被告应由
“大会公开的全体会议”或由国联理事会提交到法庭; 法庭应自己
制定规则和程序，犯罪定义和处罚规则并决定如何执行处罚的问
题。国联行政院任命的法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比利时人拜
伦·戴斯坎普斯 ( Baron Descamps) 先生完全同意上述建议，并主
张尽快建立一个“国际高级法院”，他引用了 《海牙公约》序言中
“马尔顿斯条款”的内容，指出法院的管辖范围应包括 “文明国家
已经确立的惯例以及公共良知和文明国家法律良知支配所承认的那
些罪行。国联大会第三 ( 法律) 委员会认为戴斯坎普斯的主张是
“不成熟的”。法律委员会认为，目前尚无一部为各国普遍承认的国
际刑法典，而如果将来有刑事案件提交到国际联盟，在常设国际法
院中设立一个刑事分庭，可能更现实可行一些。没有一部法典，就
不可能成立法庭。国联第一次大会接受了法律委员会报告中的意
见，认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这个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成立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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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刑庭的事项就此搁浅了。
然而，各种法律团体 ( 如国际法协会和国际刑法协会) 的不懈

努力终于在 1937 年取得了成果。这一年的 11 月 16 日，国联通过了
《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该法院应对违
反《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的个人具有管辖权。但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的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国家面临纳粹和法西斯政权的威
胁，这个为惩治恐怖主义的刑事法院没能建立起来，该公约也因批
准的国家数量不够而始终未能生效。尽管如此，《建立国际刑事法
院公约》的通过表明一些国家已经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主权交与国
际刑事法庭，赋予该刑庭以国际罪行的刑事管辖权，以换取国家主
权不受国际犯罪行为的侵害，保护国家主权的更加完整性。可以
说，这个时期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为今天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奠
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希望能够惩罚对这场战争负责
任的个人。于是，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凡尔赛和约》，规
定设立军事法庭，以“破坏国际道德和条约尊严的最大罪状”，对
德国皇帝恺撒·威廉进行审判，并且还委托德国政府组织了并不成
功的“莱比锡审判”。虽然，德国皇帝最终并未得到审判，莱比锡
审判也未能实现人们所期望的正义，但《凡尔赛和约》的有关规定
为二战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以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奠定了思想基
础。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
刑事法庭的审判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于 1945 年和 1946 年通过了 《欧洲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分别设立了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和日本战犯进行了
审判。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了武装冲突，卢
旺达境内发生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事件，联合国安理会根据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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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分别于 1993 年和 1994 年设立了前南斯拉
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罪行。21 世纪初，联合国为了解决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先后
协助有关国家成立了国际国内混合法庭。例如，联合国东帝汶过渡
行政管理局于 2000 年在东帝汶设立了东帝汶重罪特别法庭; 联合
国与塞拉利昂政府于 2002 年共同设立了塞拉利昂特别法院; 联合
国与柬埔寨政府于 2003 年共同设立了柬埔寨特别法庭。这些都为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本章拟对这些法
庭的设立、组成、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阐述，以展示国际
刑事法院的诞生历程。

一、二战后设立的两大国际军事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为了审判德国战犯和日本战犯，同盟
国设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两大法庭的
创立没有先例，其适用的一些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国际刑法中属于首
创。因此，该两大法庭的设立，对二战后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推动
作用，对后来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 一)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1. 纽伦堡法庭设立的背景
在二战初期，德国军队及其盟国对犹太人、其他少数者平民团

体和战俘实施种种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西欧。早在战争初期的
1941 年，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声明，表达了寻求 “惩罚”这些犯
罪的意图。随后，同盟国和流亡政府讨论制定了战后起诉战犯的策
略。1942 年 1 月 18 日流亡伦敦的 9 国政府发表了 《圣·詹姆斯宣
言》。后来美、英、苏等国也对此表示赞成。1942 年 8 月 6 日，英
国政府向其他同盟国政府发出了外交照会，建议应就如何进行审判
达成协议，以确保迅速审判、防止个人和团体进行报复和恢复欧洲
和平。1943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了联合国家战犯委员会。1943 年 10 月
30 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签署了 《莫斯科宣言》。该宣言规
定，德国战犯将被送回到他们实施犯罪的那些国家，并且，“他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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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解回到犯罪现场，就地接受遭受其凌辱的各民族的审判。”此
后不久，丘吉尔建议应将主要战犯宣布为“在全世界被剥夺法律保
护的人”，不经审判，径行处死。而斯大林早在 1942 年 《詹姆斯宣
言》签订之时，就主张设立一个特殊法庭起诉希特勒及其顾问和指
挥官。美国和法国则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法庭，一方面用来审判战
犯，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见证，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1945 年 8 月
8 日，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在伦敦签署了关于起诉和惩处欧洲
轴心国主要战犯的《伦敦协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 The Inter-
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IMT ) 依该协定正式成立。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 以下或简称《纽伦堡宪章》) 是 《伦敦
协定》的附件。根据《纽伦堡宪章》第 1 条的规定，欧洲轴心国的
主要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他战犯，将由对德国占领当局负
责的各同盟国，根据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第 10 号法案》进行审判。
同时，其他国家将有权根据领域管辖原则，对在其各自领域内实施
犯罪的个人进行审判。

2. 纽伦堡法庭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
纽伦堡法庭在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使得

国际法庭对于追究个人犯罪有据可循。
( 1) 关于管辖权
纽伦堡法庭在管辖权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属人管辖权。在属人管辖权方面，法庭对两类主体具有

管辖权。一是个人，与只适用于国家而不适用于个人的传统国际法
不同，纽伦堡法庭适用个人刑事责任原则。根据 《纽伦堡宪章》第
7条和第 8 条的规定，被告的官职不得作为免除刑事责任或减轻刑
罚的理由; 被告遵照上级命令行动之事实，不得作为免除刑事责任
的理由，但法庭认为合乎正义之要求时，可以考虑作为减轻的理
由。纽伦堡法庭指出: “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是由人实施的，而
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治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个
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得到实施。”二是犯罪组织和犯罪团体。根
据《纽伦堡宪章》第 9 条的规定，法庭对与战争有关的犯罪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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